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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求

遗失声明
海口大墨视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遗失通用机打平推式发票，发票代
码：146001310202，发票号码：
10429942-10429954（13张），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临高永恒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遗失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
469028000007670；税务登记证
正 、副 本 ，纳 税 识 别 号:
46002856798521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定安县人民法院开具的诉讼费专
业缴款收据，琼财票监（2017）1
号。现登报遗失7份票据号码分
别 如 下:0517716977、
0517716985、 0516883394、
0516882615、 0516884223、
0518027989、0516884231，声明
作废。

公 告

遗 失

典 当
▲林升友不慎遗失海口市龙华区
八灶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
目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1份，档案
编号：BZ104,登记顺序号：0710，
现特此声明。
▲儋州白马井堂开副食店遗失营
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60400MA5T5L5L06，现特此
声明作废。
▲海南省陵水电力公司新村供电
所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副本，
注册号:4600341900135，声明作
废。
▲海南陵水电力公司黎安供电所
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副本，注
册 号:4600341900131，声 明 作
废。
▲林永清不慎遗失琼B22585车辆
暂扣车辆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
(2018)460211048，声明作废。
▲叶昌鸿不慎遗失大勇商业文化
广场附楼壹层B排21号铺面保证
金单一份，保证金单金额：237600
元人民币，特此声明作废。
▲吴如善遗失琼儋渔12666号船
的囯籍证书一本，国籍证书编号：
（琼儋）船登（籍）（2018）Hy 一
100092号和船舶所有权登記证书
一本，船舶所有权登記证书编号：
（琼儋）船登 (权）（2018）Hy 一
100092号，现声明作废。
▲文昌文城春霞日用品咨询服务
中心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469005MA5RERAW6P，特此
声明作废。
▲万宁兴隆香柏树文化体育培训
中心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2469006MA5RH2KD2E，声 明
作废。
▲儋州国旅假期旅行社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
正 、副 本 各 一 本 ，编 号 ：L-
HAN00384,声明作废。
▲海南长丰实业开发公司潮州风
美食城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98408875-3，声明作废。

▲海口美视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因
财务专用章破损，现声明作废。
▲海南建新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
口金贸支行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6410009432201，
账号：2201020909200176843，声
明作废。
▲韩焕龙不慎遗失海南雅恒房地
产发展有限公司开具的房款收据,
收据编号:雅恒 0036371，金额
755,993元人民币。声明作废。
▲符明琼遗失身份证，证号：
460007198404147233，特 此 声
明。
▲海南陈皇记食品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陈碧惠于2019年07月28日遗
失身份证，签发机关：乐东黎族自
治县公安局，有效期：2006.02.06-
2026.02.06， 身 份 证 号:
460033197407164547，声 明 作
废。
▲田丽湘遗失房号G2-1903的购
房 合 同 ， 合 同 编 号
CML000057232，日期：2015 年
12月16日，声明作废。
▲李鹤遗失二级建造师注册证书
及执业印章，注册证书编号：
00720866，执 业 印 章 号 ：琼
246121304151，声明作废。
▲邵红遗失二级建造师注册证书
及执业印章，注册证书编号：
00720868，执 业 印 章 号 ：琼
246121304153，声明作废。
▲孙扬遗失二级建造师注册证书
及执业印章，注册证书编号：
00720869，执 业 印 章 号 ：琼
246121304154，声明作废。
▲文昌文城文美健瑞儿婴童用品
店不慎遗失营业执照副本，注册
号:469005600273290，声 明 作
废。
▲蔡少敏不慎遗失押金收据一张，
编号2214981，金额：2400元，开
据日期：2018年5月1日，现声明
作废。

▲吕凤英遗失三亚凤凰新城实业
有限公司C区F2-705产证费用收
据一张，编号:00552398,金额:
66499元，声明作废。
▲吴文轩遗失三亚凤凰新城实业
有限公司C区F4-2609产证费用
收据一张，编号:3057085,金额:
15132.08元，声明作废。
▲董春明遗失三亚凤凰新城实业
有限公司C区F4-2608产证费用
收据一张，编号:3057084,金额:
15118.56元，声明作废。
▲符少颜遗失宅基地批准书,证
号:清土基字（1995）第035号,特
此声明。
▲海口美兰继兴猪肉摊遗失营业
执 照 正 本 一 本 ，注 册 号 ：
460108600099236，声明作废。
▲海口美兰李琼兰军嫂商行遗失
营 业 执 照 正 本 ，注 册 号:
460108600008149，声明作废。
▲黄春瑜不慎遗失导游证，证号：
CI69331Y，特此声明。
▲文昌风驰物流有限公司遗失一
枚公章，声明作废。
▲海南华利森实业有限公司遗失
海南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和发
票联，发票代码4600163160，发票
号码01265412，声明作废。
▲洋浦秀珍服装店遗失个体工商
户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注 册 号 ：
460300600000162，声明作废。
▲张黎在2019年7月29日遗失居
民 身 份 证 ，身 份 证 号 ：
51370119880112012X ，有效期
2015 年 03月 18日至 2035 年 03
月18日，特此声明。
▲刘万生在2019年7月29日遗失
居 民 身 份 证 ，身 份 证 号 ：
620521195603150831，有 效 期
2007年05月14日至长期，特此声
明。
▲张新蝉在2019年7月29日遗失
居 民 身 份 证 ，身 份 证 号 ：
620521196104080861 ，有效期
2008年11月30日至长期，特此声
明。

注销公告
三亚力达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拟向
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销，
请相关债权债务人登报之日起45
天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三亚行果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拟向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
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登报45
天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文昌糠源文昌鸡养殖专业合作社
拟向海南省文昌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见
报之日起45天内到本合作社办理
相关事宜。

广告

通知
海南省南海海洋产业发展协会拟
定于2019年8月3日（星期六）下
午三点在海口市海秀中路50号江
鹏大酒店八楼会议室召开第三次
会员大会，请已按规定交纳会费并
确认会籍的会员（单位）依时出席。

2019年7月31日
联系人：聂女士（18789607680）

注销公告
洋浦海庆服务有限公司经股东会
决议解散，并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
请注销登记。本公司已依法成立
清算组，进入清算程序。为保障债
权人合法权益，请债权人自本公告
刊登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
算组以书面形式申报债权并提供
证明材料。债权人逾期申报的，视
为放弃上述权利。联系人：周丽娜
联 系 电 话 ：0459- 6743169
13936987337。联系地址：黑龙江
省大庆市龙凤区兴化大街化友路7
号。特此公告

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通告
我局正受理彭爱英持有的《国有土
地使用证》[证号：东建证字151号]
补办宗地档案地籍调查事宜。该
宗地位于东方市八所镇东海路西
侧，土地面积为128平方米，土地
用途住宅用地。经实地调查，该宗
地四至为：东至东方宾馆，南至高
兴义，西至公路，北至曾俊。凡对
该宗地权属有异议者，请将书面材
料及有效证明材料自通告发布之
日起15个工作日内送至我局地籍
岗，逾期未提出异议，我局将按规
定为该宗地补办宗地档案并出具
宗地图。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 2019年7月30日

注销公告
三亚新建凯博科技有限公司拟向
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销，
请相关债权债务人登报之日起45
天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减资公告
海南鹤年华养生咨询服务有限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0100M A 5T 498N 8E 经
股 东 会 议 决 定 ，注 册 资 本 由
10000000 元 人 民 币 减 少 至
1000000元人民币，原债权债务不
变。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海口沐熹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0000MA5TB3529H 经股东
会 议 决 定 ，注 册 资 本 由
3000000000 元 人 民 币 减 少 至
300000元人民币，原债权债务不
变。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儋州海药林大药房人民中路分店
注册号469003000036650拟向儋
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销，请
债权债务人45天内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南彼特福工贸有限公司注册号
4603002101282拟向洋浦经济开
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销，请
债权债务人45天内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三亚大观园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2000905151469，拟向三亚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相
关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45天内到
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减资公告
海南泷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9002MA5T3P2N81)经公司
决定，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
册资本由人民币原注册资金3800
万元减少至人民币1000万元，特
此公告。

遗失声明
椰树集团海口罐头厂有限公司十
六分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01007807446085，声 明 作
废。

遗失声明
海南一木十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于
2019年3月29日不慎遗失公章一
枚，现声明自丢失之日起作废。自
丢失之日以后，以此丢失公章所签
合同，本公司不予认可，不承担任
何权利义务，特此声明。
▲海口中帆通信设备有限公司注
册号460000000124367不慎遗失
公章，现声明作废。
▲海南盛世经典广告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注册号460000000006065
不慎遗失公章，现声明作废。
▲江苏铭城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遗失三亚凤凰新城实业有限公司
C区E2#909产证费用收据一张，
编号:5503498,金额:6700元，声
明作废。
▲江苏铭城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遗失三亚凤凰新城实业有限公司
C区E2#908产证费用收据一张，
编号:5503497,金额:6710元，声
明作废。
▲江苏铭城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遗失三亚凤凰新城实业有限公司
C区E2#911产证费用收据一张，
编号:503500,金额:6698元，声明
作废。
▲江苏铭城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遗失三亚凤凰新城实业有限公司
C区E2#910产证费用收据一张，
编号:5503499,金额:6700元，声
明作废。
▲吕凤英遗失三亚凤凰新城实业
有限公司C区F2-705产证费用收
据 一 张 ，编 号:8809154, 金 额:
13368元，声明作废。

征求意见告知书
李强辉、王天民、李经华等各位股
东：我持有澄迈皇华贸易实业有限
公司的16股股权，决定将其15股
转让。转让金为每股17万元。依
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股东享有
优先购买权的规定，现向你们发出
征求意见。自见报之日起45天内
作出购买或不购买的答复。不答
复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逾期我
将对外转让。

此告转让股东：李经怀
2019年7月31日

法人变更公告
儋州国旅假期旅行社有限公司，法
人由肖伟变更为钟庆秀，特此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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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站
国贸站
琼山站

65306703
68553522
6588136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8房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白龙站
新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21176

白龙南路省科技活动中心3楼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三亚 18976292037
陵水 15338978956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万宁 13976065704
保亭 15338978956
文昌 13876292136
临高 18608965613

儋 州 18876859611
乐 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8689865272
澄 迈 18976200968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建设用地转让13337626381
万宁170亩，配套齐全，背山面水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分
店25家 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
地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 正规专业
快速灵活 高额低息 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 68541188
68541288 13307529219 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严守证明标准 坚持依法裁判

“呼格案”再审改判无罪 罪犯赵志红被执行死刑
——最高人民法院刑五庭负责人就此案答记者问

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30日上午，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
遵照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签
发的执行死刑命令，对罪犯
赵志红执行死刑。检察机
关依法派员临场监督。

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核
确认，1996年9月至2005
年7月间，被告人赵志红在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
乌兰察布市等地，连续实施
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盗窃
犯罪共计 17起，共杀死6
人，强行奸淫幼女2人、妇女
10人，还多次抢劫、盗窃，犯
罪性质特别恶劣，手段残
忍，社会危害极大，后果和
罪行极其严重。赵志红还
系累犯，依法应从重处罚。
赵志红虽能如实供述自己
的罪行，但根据其犯罪的事
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
危害程度，依法不足以从轻
处罚。近日，最高人民法院
作出裁定，核准内蒙古自治
区高级人民法院维持第一
审对被告人赵志红以故意
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
权利终身；以强奸罪判处死
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
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
元；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
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
元，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
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
币五万三千元的刑事裁定。

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
法院向赵志红宣告并送达
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刑事裁
定书。临刑前，赵志红拒绝
会见其近亲属。

记者就有关问题采访
了最高法刑五庭负责人。

答：赵志红案重大、疑难、复杂、

敏感，受到社会广泛关注。最高法接
到内蒙古高院报送的案件后，一是依
法组成合议庭，深入细致审阅全部案
卷材料，并调阅了与赵志红案相关联
的“呼格吉勒图案”卷宗材料。

二是合议庭两次赴呼和浩特市第
一看守所提审被告人赵志红，告知其
相关诉讼权利，听取其供述和辩解。

三是在阅卷和提审的基础上梳理

出主要事实和重要证据，对焦点事实
和证据采取多种形式进行核实。

四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检察院关于死刑复核法律监督工作
的意见》，向最高检通报案情，听取最
高检的意见。

五是合议庭对案件进行评议，并
提请审判委员会刑事审判专业委员会
会议讨论。案件复核过程严格依照法
定程序进行。

问：最高法复核赵志红案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答：第一、二审裁判认定被告人

赵志红实施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盗
窃犯罪事实21起。我院经复核，对其
中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17起
犯罪事实予以确认；对其中4起犯罪
事实不予确定。

不予确认4起犯罪事实的主要依
据是：虽然赵志红对该4起犯罪均主动
供述，供述的作案时间、地点、现场情
况、犯罪手段等能不同程度地与现场勘
查笔录、尸体鉴定意见等证据印证，但
是，赵志红的供述前后之间、与其他证
据之间也存在诸多不一致的地方，在一
些重要情节上其供述与其他证据还存
在难以解释的矛盾，比如在现场提取的
嫌疑人鞋印长度与赵志红的脚长存在
较大的差距，对案件一些明显的特征突
出的细节赵志红没有作出供述，比如被
害人面部有多处锐器创口，赵志红对此

却从未述及，赵志红供述的真实性难以
得到确认；侦查时提取的一些重要物证
或失去鉴定条件，或已灭失，致使证据
不够确实、充分，不能得出该4起犯罪
系赵志红实施的唯一结论，认定赵志红
实施该4起犯罪，没有达到“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的法定证明标准，因此
我院不予确认。

需要说明的是，对4起犯罪事实
不予确认，是基于证据不足的状况而
作出的法律推定，并不一定符合客观
实际。就赵志红案而言，造成证据不
足既有当时侦查技术落后、案发距破
案时隔已久证据湮灭等客观因素，也
有赵志红长年连续作案可能记忆混淆
导致供述不实等主观原因。对证据不
足，没有达到法定证明标准的，依法应
当不予认定，这是贯彻证据裁判和疑
罪从无原则的必然要求。

问：复核裁定对一、二审裁判作了哪些改变？

答：虽然复核裁定改变了一、二

审认定的部分事实，但从复核确认的
事实看，赵志红的犯罪依然还涉及故
意杀人、强奸、抢劫、盗窃共4个罪名，
与一、二审认定的罪名完全相同。

从复核确认的犯罪情节看，赵志
红长期流窜作案，共计作案17起，其
中，采用胁迫、殴打、捆绑等手段奸淫
幼女和妇女12人，情节特别恶劣；为
灭口采用刀刺、扼颈、溺水等手段杀
死6人；还具有多次抢劫、入户抢劫、

抢劫数额巨大等情节，其犯罪性质特
别恶劣，手段残忍，社会危害极大，后
果和罪行极其严重；赵志红在2003
年曾因犯盗窃罪被判刑，在刑罚执
行完毕后五年内又连续犯罪，系累
犯，主观恶性极深，人身危险性极
大，应依法从重处罚；赵志红虽能如
实供述罪行，但根据其犯罪的事实、
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
法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故我院裁定
核准其死刑。

问：为什么最终定罪量刑并没有发生变化？

答：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判处

案件要重证据，不轻信口供，只有被
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
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被告人的
供述只是证据体系的一部分，只有对
案件全部证据进行综合审查，确定达
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
明标准，才能判定被告人有罪。

在杨某某被害案中，证人证言及
现场勘查笔录、尸体鉴定意见主要是
证明了现场情况、杨某某的死因及案
发时赵志红在现场附近生活有作案
条件，均不能证明赵志红与杨某某的

被害有直接关联。虽然赵志红归案
后主动并始终供认强奸杀害被害人，
其供述的作案地点、主要手段等内
容，与现场勘查笔录、尸体鉴定意见
等在案证据大致印证，但是，其关于
作案的具体时间、案发前是否到过现
场、被害人的衣着、是否从被害人身
上搜取财物等细节供述前后不一，供
述不稳定。赵志红对部分重要情节
的供述与证人证言、尸体鉴定意见、
现场勘验检查笔录等证据不一致，比
如对作案时间，有1996年 3月至7
月、在20时至22时之间多种供述；在

侦查阶段多次供述奸淫被害人时射
精，与杨某某的阴道分泌物中未检见
精斑、现场勘验检查和尸体鉴定均未
发现精斑相矛盾；供述被害人穿得不
多、未系皮带等衣着情况与杨某某穿
得多、系皮带的实际情况明显不符；
供述作案时揪下被害人耳环，与杨某
某双耳未见损伤的情况不吻合，等
等。换言之，指向赵志红作案的证据
只有其供述，而其供述与在案其他证
据存在诸多且重大的矛盾或差异，不
能根据这样的供述认定赵志红实施
本起犯罪事实。

问：赵志红始终供认强奸杀害杨某某（“呼格案”被害人），最高法为什么认为不能确认？

答：内蒙古高院经严格依照法

律规定的程序，再审改判被认定故
意杀死杨某某的原审被告人呼格吉
勒图无罪。这一再审改判，既是慎
重认真的，也是经得起法律和历史
检验的，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
和高度好评。

“呼格案”再审改判无罪，是因
为认定呼格吉勒图故意杀人的证据
不足，并不是因为赵志红自认真
凶。“呼格案”再审改判具有重大的
法律意义，其意义不在于是否挖出
了真凶，而在于让疑罪从无等保障
人权的法律原则和相关的司法程序

得到了高度的重视和普遍的贯彻执
行，有利于坚决防止出现类似悲剧。

最高法没有确认赵志红强奸杀
害杨某某，对“呼格案”的再审无罪改
判不应产生任何的不良影响。正是
由于深刻吸取了“呼格案”的沉重教
训，人民法院才更加坚定地贯彻落实
证据裁判和法定证明标准等司法原
则，即使面对像赵志红这样的自认罪
行的案件也不含糊，也不例外。

赵志红案吸引了媒体的广泛报
道和评论。总的看，舆论的报道和
评论是客观、中肯的，但也有不实的
内容。

比如，有报道称警方在杨某某
体内提取到精斑，在赵志红2005年
归案供认其强奸杀害杨某某后，本
来已经提取在案的精斑莫名丢失，
而真实情况是，1996年案件发生后，
警方就提取了杨某某的阴道分泌物
送检，没有检出精斑。

有报道称2007年赵志红的死刑
执行被临时叫停，更具体的说法是
原本押赴刑场执行死刑的赵志红被

“枪下留人”，而实际情况是，2015年
一审法院才对赵志红作出判决，在
此之前根本不存在将赵志红押赴刑
场执行死刑的裁判依据。

问：最高法没有确认赵志红强奸杀害杨某某，是否意味着“呼格案”再审改判无罪错误？

答：一是必须坚持证据裁判原

则。司法人员应当严格依照法律规
定的程序全面地收集、固定、保管、
检验各种证据，对一切案件的判处
都要重证据，确认案件事实必须建
立在牢固的证据基础之上，确保不
论历经多长时间、出现什么情况都
不会发生动摇，导致错判。被告人
供述作为证据的一种，也必须经过
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
的依据。供述与其他证据无法印
证，或者存在不能解释的矛盾，则不
能认为查证属实，更不能仅凭供述
就认定被告人有罪。

二是必须坚持疑罪从无原则。疑
罪的范围既包括全案也包括多起事实
中的部分事实；既可能发生在被告人
不认罪的情形下，也可能发生在被告
人认罪的情形下。被告人认罪的，同
样要恪守法定的证明标准。赵志红主
动并始终供认，但其供认的部分事实
与其他证据有矛盾，不能得出唯一的
结论，没有达到证明标准，最高法对这
部分事实不予确认，这正是坚持贯彻
疑罪从无原则的结果。

三是必须坚持未经审判不得确
定有罪原则。因为赵志红主动认
罪，在未经法院审判的情况下，部分

社会公众早已将其看作是自认罪行
的凶手。人民法院应当不受各种议
论的影响，保持司法中立，严格履行
审判职能，依法作出公正判决。

四是必须坚持严格司法原则。
在本案中坚持严格司法，首先要求
不能“和稀泥”，不能直接确认全案
事实，对部分事实不依法进行严格
的审查核实确认；其次要求不能裁
判尺度有异，不能因为赵志红作恶
多端，恶贯满盈，就可以对其降低证
明标准，不对每起犯罪事实都严格
依照证明标准进行审查认定。

（新华社北京7月30日电）

问：办理赵志红案有哪些启示？


